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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宗旨 

國立中正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促進學術發展，提昇學術研究水準，落實追求學

術卓越目標，特訂定設立院士講座經費補助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二、   院士講座之定義 

本要點所稱之院士係指國內外擁有院士榮銜之學者專家；所稱之講座係指由院士所

發表之公開學術演講活動。 

三、   申請方式 

由各學院將擬辦理之院士講座計畫，向研究發展處提出申請；本計畫之申請，採隨

到隨審方式辦理，於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四、   補助標準 

(一) 演講費：每場新台幣一萬元整。 

(二) 差旅費：依相關規定核實報支交通費及住宿費。 

(三) 生活費依下列等級支給，補助最多以七天為原則，但專案簽准者不在此限： 

1.諾貝爾獎得主：日支酬金新台幣一萬元。 

2.院士級國際知名學者：日支酬金新台幣五千元。 

             國外院士之旅運費及生活費應優先向校外申請，本校以補助不足部分為原則； 

             如未能獲得校外補助時，才向研究發展處申請補助。 

(四) 請領生活日支費者，不得重複請領前項之演講費及差旅費。 

(五) 補助申請單位辦理活動費用（如宣傳費、印刷費及雜支等）每場最高新台幣一 

    萬元整。 

五、 經費來源 

本要點所需經費，由本校校務基金自籌財源支應，並依國立中正大學編制內教師及研

究人員本薪（年功薪）、加給以外之給與及編制外人員人事費、編制內行政人員工作

酬勞支應原則辦理。 

六、 經費核銷  

獲補助單位於院士講座活動結束後一個月內，應檢據核實報銷，並向研究發展處繳交

活動摘要報告表一份。 

七、 公布實施 

本辦法經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及行政會議討論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

時亦同。 


